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组织开展
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: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

口税收政策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

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积极动员符合条件企业申报，对企业申报

材料进行审核，于 2023年 8月 25日前将正式推荐文件、《享受

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申请报告》（见《通知》附件 1，纸质

版一式六份、电子版光盘两份）报送我局（投资与合作处）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其中，中央企业集团下属企业、核电项目业主通过

中央企业集团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申请报告。

附件: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

口税收政策企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3年 8月 10日

（联系人：邹海燕、胡娟，电话：83123853、83123862）

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

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申报

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能源局

关于印发<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实施细则>的通

知》（工信部联财〔2020〕118号，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、《工业和

信息化部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调

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重装

〔2021〕198号，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

司《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申报工作的通

知》（工财函〔2023〕16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文件要求，

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了 2023 年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

资格新企业申请工作。

请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

积极动员符合条件企业申报，对照《细则》和《目录》有关要求

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于 2023年 8月 31日前将正式推荐文

件、《享受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申请报告》（《通知》附件

1）纸质版一式六份、电子版光盘两份报送我厅（技术改造与投

资处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其中，中央企业集团下属企业、核电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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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业主通过中央企业集团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申请报告。

附件：关于组织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企业申

报工作的通知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3年 8月 7日

（联系人：区钰晴、熊卫鹏，电话：020-83133450、8313586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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